
朱镕基副总理对大力发展注册会计师事业提出

希望和要求

1996年 6 月 5 日，朱镕基副总理在中国注册师协会全国特别代表大会上作书面

讲话。他强调指出，大力发展注册会计师事业，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正

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国家和企业的权益，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提出三点希望

和要求。
第一，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事务所必须切实履行对经济工作的监督

职责。凡是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独立审计的业务，必须依法进行审计。企业的年度

会计报表，包括国有企业的年度会计报表，要逐步实行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注册会计

师和事务所必须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独立审计准则和其他执业标准

的要求规范执业，严格依据国家有关法律、财务会计法规的规定，审查企业的经济活动

和相关的会计记录。对于被审计单位存在的各种违法行为以及财务会计信息的疏漏、
虚假和错误，要依据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坚决予以 揭露。违规执业或者通同作弊的，要

依法追究责任。
第二，各级 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在统一法律规范、统一执业标准、统一监督管理的

基础上，切实履行对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服务、监督、管理、协调的职能。要大力开展

注册会计师培训，提高注册会计师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准，努力培养一

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注册会计师。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事务所的合并、联合，建立一批

规模大、信誉好，水平高的事务所。要加 强对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的业务监督检查，争

取在较短时间内，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质量有较大提高。对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不按

照执业标准执行业务和出具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要严格检查、严肃处理。对知

法犯法、明知故犯的，协会应取消其执业资格。
第三，财政、审计部门要积极为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规范执业创造条件，要提出具

体措施，努力改善注册会计师的执业环境。严格禁止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非法干预注

册会计师正 当执业，严格禁止对注册会计师揭露违法行为施加影响。财政、审计部门要

依法对注册会计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加 强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建设，充分发挥行业协

会的自律作用。按照法律规定，把对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日常监督管理任务，交由注

册会计师协会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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